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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章程的合法性审查

梁　剑，陈恩伦

摘　要：大学章程作为高校内部最根本的规范性文件，接受合法性审查，不仅是司法介入高校治理的应

有之义，也是司法终极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完善章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基于大学的特殊性质，

为了保证其应有的学术自治空间，法院在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必须遵循附带审查、尊重高校事先自

主判断和间接审查等原则以保持必要的抑制和谦让，以保障高校的学术自由与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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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学校治理理念越来越得到彰显，大学章程已经成为学术
界所关注的焦点。从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法律规定来看，制定大学章程是大学成立时必备
的一个条件。教育部于２０１２年颁布了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要求所有高校都要启动章程
的制定或修改工作。然而，从当前已经制定并通过教育部核准的９８５、２１１高校以及一些地方高校
的章程现状来看，大学章程建设还存在诸如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规定模糊、章程制定缺乏有
效性参与、章程实施缺乏程序保障等问题，这在深层次意义上折射出大学章程陷入了合法性危机。
对于法治进程中的高校治理，欲想实现善治，大学章程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审查其合法性，实现良
法善治。

一、大学自治：概念及法律性质

（一）大学自治的概念
大学自治，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发轫于中世纪大学，脱胎于中世纪城市自治和学者行会自治。

针对大学自治，古今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阐释。有些学者从理念上对大学自治进行
概念界定并指出，大学自治是这样一种信念，想要高等教育机构更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成功地实
现其探索、拓展、应用和传递知识等功能，那么它们就应该独立地决定它们自己的目标和优先顺序
并将之付诸实施［１］；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认为，大学自治是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
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团体和个人干预的自由［２］（Ｐ７６）；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认为，大学自
治是大学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
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都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３］（Ｐ２８）。也有
些学者从制度层面对大学自治进行了界定。艾瑞克·阿什比认为，大学自治包括大学管理上免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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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干预，自由地分配资金、招收教职员、自由地选择学术、自由地设计和传授课程、自由设置标
准和决定评价方式［４］（Ｐ２９６）；罗伯特·伯达尔认为，大学自治分为实质自治和程序自治，实质自治是
大学以团体的形式自主决定自身的目标和各种计划的权力，如学术机构是什么，而程序自治是指大
学以团体的形式自主决定实现这些目标和计划的手段的权力，如学术机构如何做［５］。随着社会的发
展，大学自治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是大学自治始终有其底线和共通之处，即大学自己管理自
己的事情。换言之，大学自治就是大学基于其法人组织特性，以学术自由为基本原则，结合其自身
的目标定位和办学特点，面向社会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自主决策，从事办学活动的资格与能力，并
不受其他一切非法因素的干扰与侵害。这也正如 《大美百科全书》所定义的那样，“大学自治是大
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的自主办学、自主管理自己及自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它包括
学术上的自由和管理上的自主等两个方面的内容”［６］。

（二）大学自治的法律性质
大学自治不仅是一种精神和理念，更是高等教育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规定。从法律性质上

来说，大学自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权力，是权利和权力的复合体。
从权利层面来看，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依法享有的对外自主办学，不受政府、

社会以及其他个人非法干预的自由和权利。大学自治权是大学自治的核心要素和体现，需要国家立
法的保障。我国 《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大学在招生、学科专业设置、科学研究与服务、教育教学等
七个方面拥有办学自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在西方国家，大学自治作为高等教育基本原则都受到
各国宪法的确认与保护。因此，大学自治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一种权利。
从权力层面来看，大学自治是大学基于其组织特征而享有的对内部管理事务上所具有的权力。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大学的运行必须要以一定的权力作为基础才能保证整个组织系统运作。此外，
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渗入，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通过法律授权代表国家行使教育管理权，这
种权力是必须要以法律的规定与授权作为前提的。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大学自治是有限度的，必须
受到法律的规制。在法治社会中，权力的运行必须要受到制约，必须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防止权
力滥用。因此，在对内部关系上大学自治体现为一种权力。
总之，在大学运行过程中，一方面为了避免外部过多的干预和对大学学术自由的妨碍，需要强

调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和克服大学可能产生的行为失范，防止权力滥用，也需要
大学的自律和他律。

二、大学自治法制化：已有研究述评

大学自治不仅是大学发展的理念与精神，更是一个现实的法律问题。发展至今，西方国家关于
大学自治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法学理论，并建构起了一套完善的大学自治法律制度体系，将
大学自治纳入到法治的框架中来。纵观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从高等教育和行政法学这
两个领域来对大学自主进行研究。

（一）高等教育视域下的大学自治法制化研究
从高等教育视域对大学自治法制化研究，学术界主要是从学术自由、办学自主以及大学内部治

理等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在国外，大学自治法制化主要集中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上，主张教授治
校，通过特许状或法律来划清国家与大学之间的权力界限。
大学从其产生开始至今，历经了学者行会自治到法人自治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在现代社会，随

着国家权力的强化，大学自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大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
大学为了保证学术自由和办学自主而排斥政府的干预，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成为整个大学发展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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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难题，形成了高等教育语境中的政府悖论，如何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关系，是
高等教育制度变迁顺利与否的保证［７］。在西方，关于大学自治的法制主要是通过特许状、法律对大
学进行法律定位，赋予大学自治权。自主办学是大学自治的外在要求，民主管理是大学自治的内在
要求，二者共同构成了大学自治的基本内涵［８］。要想保证大学自治，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必须要
对政府的行政权力予以防止，通过 “去行政化”手段来保证大学自治和自主［９］。从大学自治的保障
来看，通过法律来保障大学的自治权，既是大学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基于大学的主体性质，凸显
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的内在要求。赋予大学法人地位，尊重和保护大学基本权利主体地位是当今世界
各国的通例［１０］。尽管我国 《宪法》没有规定大学的法人地位，但是我国 《高等教育法》对其有明
确规定。《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此外，也有学者从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出发，指出对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时必须建立在学术
权利的保护基础上，设置适当的审查标准来尊重大学的专业判断权以保护大学自治［１１］。

（二）行政法学视域下的大学自治
从行政法学视域来对大学自治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大学自治的干预以及法律规制上。

大学自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大学自治。一方面，为了避免外界过多的干扰学术自由，激活和提
高办学自主权，需要大学自治；但另一方面，大学在其办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行为失
范，这也就需要大学自律和他律［１２］。大学自治不仅是大学的一种权利，更是大学的一种责任。无
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大学自治上都坚持司法对大学的介入，但是在司法介入时坚持
一定的原则。针对大学自治，有学者认为，需要强化国家在大学规划和监督上的职能，消除大学自
治内外部阻力，提升大学章程的法律位阶以保障大学自治［１３］。近些年来，随着高校频频被诉，学
术界对司法介入大学抱乐观态度，普遍认为，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是必要的，但应当是有保留、有限
和理性的介入［１４］。高校涉诉是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博弈的结果，在面对司法介入时，大学需要对
大学管理事项进行区分，是自治事项还是教育行政管理事项，不同的事项司法介入的程度和力度将
有较大差异［１５］。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时，需要区分学术问题与法律问题，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必
须要保持节制，使司法审查与大学自治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保障大学自治权依法行使，维护相对
人合法权益［１６］。有学者从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出发，对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救济权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指出在尊重大学自治权和学生的有效救济权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司法实践的关键［１７］。
还有学者从我国教育法治的现实出发，指出高教法治是行政法治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高教
法治是对大学自治的规范，大学自治必须要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在权利救济
上［１８］。基于行政法学视角，针对大学自治，国内许多学者都赞同大学去行政化，以保护学术自由，
促进大学自治。
总之，学术界从高等教育和行政法学视角对大学自治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为后

续大学自治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与基础，这也为本文提供了基础与思路。但是，对大学自治问题的
研究还有待更进一步深入，如大学自治的现实法律依据是什么？大学章程作为大学内部的宪法，它
能否被纳入到司法审查中来？其程度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将进一步挖掘。

三、大学章程合法性审查：何以可能与必要？

（一）合法性审查：内在机理与基本要求

１．合法性审查的内在机理。合法性审查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对法律规范等级及其效力的具
体运用。合法性审查最早在 《行政复议法》中被确立。《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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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而新 《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诉讼中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
赋予了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这对监督和完善我国规范性文件产生深远的意
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合法性审查也予以了特别关注，提出要建立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
制。新 《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
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
他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
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
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
出处理建议。”基于此，本文认为，合法性审查是指法院在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对被诉的具体行
政行为以及作出该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附带一起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诉讼行为，其审查的
主体是人民法院，审查的对象是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方式是以附带的形式进行，审查的结果是以规
范性文件的不适用为基准。在法治社会，确立和保障法律规范的合法性是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原
则。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惯例，对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维护法律体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２．合法性审查的基本要求。对于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主要是从审查的主体资格、审
查的对象、审查的程序以及审查的强度与标准等几个方面来进行。
首先是审查的主体资格。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主要是以人民法院为主。法院在行政诉

讼案件中对具体行政行为及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审查其合法性。
其次是审查的对象与方式。合法性审查的主要对象是规范性文件。根据新 《行政诉讼法》规

定，它是指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照法定权限和规定程序制定并公布的除规章以外
的，涉及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反复适用并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行政文件。对于规范性文件而言，它具有制定主体的特定性、内容的限定性和效力的层级
性等特点。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主要是以附带审查的方式进行。
再次是审查的强度。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主要是从合法性层面进行。对于其制定主

体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是否符合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主体是否适格是审查
的一个重要标准；对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在法律的规定范围
内，在法律位阶上是否满足上位法原则，规范性文件只能涉及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权利义
务的外部行政事项，不得规定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或增加公民组
织、法人和洽谈社会组织义务的内容，否则将被视为非法［１９］；对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进行审查，
审查其是否严格按照法律的一般程序来制定，是否公开征求利益相关者意见等。
最后是审查的结果方式。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基于法院判决的性质，一

般都以规范性文件的不适用为审查结果。但是在审查过程中，法院可以通过调查和组织原被告双方
就规范性文件在法庭上进行辩论，最后作出裁决。

（二）大学章程合法性审查：何以可能与必要？

１．大学章程合法性审查的可能性分析。基于当前我国新修订的 《行政诉讼法》对规范性文件
合法性审查的法律规定，对于大学章程而言，它是否符合合法性审查的要求与规定呢？
从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来看，学术界大多都把大学章程视作为规范性文件，是大学根据国家的

法律法规，按照一定的程序，以条文形式对大学设立及运行的重大事项及行为准则作出的基本规
定，进而形成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大学章程就是大学办学行为规范［２０］，是大学的基本法，
是规范大学内部各种行为的基本依据。从内部规范性来看，大学章程从宏观上对大学办学过程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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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事、物与大学活动的相关工作原则、要求、标准等予以规定，使大学办学正常运行；从外部
规范性来看，大学章程作为连接大学与外部社会的纽带，将大学与政府、社会通过章程予以定位，
使大学外部对大学的要求与影响规范化。大学章程是否是规范性文件，可以从规范性文件的要件来
进行分析。首先，从制定的主体来看，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是大学的举办者。在我国，长期以来，
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附属机关，是政府授权组织，代表国家行政教育管理职权，具有行政主体
资格，具有特定性。在国家、政府的授权前提下，制定大学章程对大学进行管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
基本要求。从这一点上来看，大学章程符合规范性文件的主体要件。其次，从规范性文件内容的限
定性来看，大学章程是针对大学运行和发展的重大事项而进行的规定，且是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
条件下而制定的，是涉及学生和教师等相关主体的外部行政事项，在大学内部具有规范性和普遍约
束力，并且并不是针对某些特定的相对人或事项，可以反复适用。最后，从大学章程的效力层级性
来看，大学章程尽管是大学内部的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但是它以不能超越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和规章为前提，遵循上位法原则，不能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限定和剥夺，也不能随意增加公民、
法人的其他义务。因此，从规范性文件的基本特征来分析，大学章程毋庸置疑属于规范性文件。在
西方许多国家，大学章程都是以专门的法律条例予以呈现而得到法律保障。从这一点来看，大学章
程被纳入到合法性审查是具有可能性的。

２．大学章程受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分析。权力的赋予伴随而来的就是权力的制约。从大学章
程制定和实施的实践来看，大学章程内容上的越权、制定过程的参与性缺失和程序缺乏等问题导致
大学章程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这也决定了大学章程必须要接受相应的监督。首先，大学章程在内容
规定上存在权力边界模糊，甚至越权。章程是对大学权力与政府权力进行规定的意思表示，它规定
了大学与政府在大学发展中的权力关系及其边界。然而，从教育法律实践来看，一些大学章程在内
容上对大学与政府权力边界上存在模糊、违背甚至重于国家法律、法规，造成了法律越界。如有些
大学章程在对给予学生相关处分的规定时，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戒措施，严重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
益，超越了大学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其次，从章程制定的主体来看，缺乏民主参与。当前我国大学
章程的制定大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的，缺乏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导致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章程本
身失去信任，造成大学章程公信力和执行力下降甚至缺失。大学利益相关者参与性缺失或不足以及
实效性不足，使大学章程的制定成为完成上级政府的一项政治任务，严重削弱了大学章程的正当性
基础。再次，从章程制定的程序上来看，实施过程中缺乏程序保障，削弱了其合法性。任何一项法
律制度都是实体与程序的统一。实体是法律制度内部有关主体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法律规范，而程序
是表达着实体所能实现的方法、手段与途径。大学章程作为一种实体，其实际实施效果必须要通过
程序来予以保障。然而，从现实来看，有些章程在内容上就缺乏对正当程序的规定与说明。如有些
大学在对学生进行处分时，根本就没有给学生本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和权利，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律
程序来进行处理，其行为从法治角度而言根本就不具有合法性。对于大学章程如何修改？应该遵循
哪些程序？哪些主体可以参与章程的修改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在章程中体现出来。此外，有些大
学的章程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公开，导致了章程制定后，很多师生竟然不知章程为何
物。
此外，大学章程接受司法合法性审查，不仅是司法介入高校治理的应有之义，而且也是符合司

法终极性原则的要求。一直以来，学术界针对司法审查介入大学自治持否定态度。一方面，学者们
大多认为，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机构，学术性是其最主要特征，如果司法介入大学，势必会侵犯学术
权力，破坏学术研究生态；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只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司法现实，大学章
程作为一个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性质属于 “准”抽象行政行为，难以被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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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田永案①后，学术界和司法界对高校必须走出象牙塔，接受法治拷问逐渐表示赞同。甘某案②后，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表示，违纪学生针对高校做出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利的
处分决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③。我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判例法传统，在
司法实践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以及司法解释，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具有借鉴和指导价
值。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人民法院经
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
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④”。由此推理，法院在审理教育行政诉讼案件
时，不仅可以对高校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且还可以对高校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大
学章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权力的制衡是法治国家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一切有权力的人都
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经验。”［２１］（Ｐ１５４）在法治国家里，各种纠纷应该且只能诉诸于法庭。法
院作为保障人们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是监督大学依法治校、按章办学不可或缺的有力武器。对于
大学而言，为了维持正常的办学秩序，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行使自主权是其发展应有之义，无
可厚非。但当这种自主权越界侵犯其他人权益时，就必须要予以有效的监督和纠正，审查其相关制
度的合法性，以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四、大学章程合法性审查制度的构建

基于前文的分析，尽管从法理上已经分析大学章程能够被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畴，而且在司法
实践中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这是否就表明大学章程可以像其他规范性文件一样毫无限制地可以
进行合法性审查呢？当然，这是否定的，基于大学的特殊组织性质，在对大学章程进行司法审查时
除了要遵守一般的合法性审查标准之外，还必须要有所限制。为此，在建构大学章程合法性审查机
制时，除了要遵守合法性审查的程序性规定之外，还需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

（一）大学章程合法性审查的程序规定
在行政诉讼中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性审查，其审查的程序如何进行设计是司法实践中需要极

为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时，需要依从和遵循行政行为审查程序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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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田永案：北京科技大学９４级学生田永于１９９６年２月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因中途去厕所掉出随身携带的写有
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并停止其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依据其“０６８号通知”认定田永考试作弊，决定对其按退
学处理，并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
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并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
均已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１９９８年６月临近毕业时，学校有关部门以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
位证。田永不服，将北京科技大学诉至法院。此案是我国首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登载的以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
的案件。
甘某案：２００５年，原暨南大学２００４级硕士研究生甘某在撰写课程论文考试时，被任课老师发现其考试论文是从网上抄
袭的，对其批评、教育后，要求重写。甘某第二次提供的考试论文又被发现与某篇已公开发表的文章雷同。暨南大学认
为，甘某的行为符合《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５３条第（５）项、原《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２５条之规
定，即“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遂做出开除甘露学籍的处理决定。甘某不服，提
起行政诉讼。此案历时五年，最终诉至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判决
确认暨南大学的决定违法。该案是我国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的教育行政诉讼案件，意义十分重大。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１］行提字第１２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２００４］９６号，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８日。



首先是请求与受理。法院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前提是必须要有高校行政诉讼案件。只
有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高校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可以一
并附带请求对做出该学校行政行为依据的大学章程进行审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能单独就大
学章程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在大学章程附带审查中，只有受大学章程作出高校行政行为的当事
人才能提起，这样可以避免高校陷入不断的法律纠纷中。
其次是提出合法审查的主体。基于新 《行政诉讼法》对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规定，当大学章

程被提起合法审查时，必须只能是因大学章程而产生的高校行政行为使其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
其他人不能成为大学章程合法审查的主体，这样可以避免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大学章程不
满而产生滥诉问题。以田永案为例，能够对北京科技大学校规以及学生处理规定乃至北京科技大学
章程提起合法审查的只能是田永当事人，因为他作为当事人因北京科技大学的校纪校规而使自身权
益受损，只有他才有资格向法院提起合法审查。
再次是大学章程合法审查的方式。由于对大学章程进行审查是一个附带性合法审查，根据新

《行政诉讼法》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规定，对大学章程进行审查时可以参照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附带审查方式，并将大学章程的合法性问题作为高校行政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法庭上进行调查
并组织高校与当事人之间进行辩论，听取原被告之间的意见。还是以田永案为例，当田永向法院提
起对北京科技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时，由于章程的制定者———政府与北京科技大学基于政府授
权而产生的行政行为在主体上不一致，因此，法院可以对北京科技大学章程的合法性问题作为北京
科技大学基于政府授权而产生行政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法庭上进行调查与讨论。
最后是大学章程合法性审查的内容。这里的大学章程合法性内容不是大学章程的具体内容，而

是指法院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时从哪些层面来进行。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和大学的学术组织性
质，法院在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时主要是从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权限职责、章程内容的合法
性和章程制定程序的合法性等内容来进行。对于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合法性，主要是审查章程的制
定主体是否有权制定，大学章程是否属于其职权范围之内，主体适格是其主要标志；对大学章程制
定的内容合法性审查主要是审查章程的内容有无遵循上位法原则，不得超越上位法规定的内容和强
度；对大学章程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审查主要是从大学章程的制定是否公开征求广大师生等利益相关
者的意见，遵守一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二）大学章程合法性审查的基本原则

１．附带审查原则。所谓附带审查是指法院在接受涉及高校诉讼案件时，一般不受理原告直接
针对大学章程本身而提起的诉讼，而是要在当高校的某些具体决定对师生产生实际不利影响、侵害
师生权益时，才审查该具体决定所依据的大学章程条款是否合法。言外之意就是，在大学没有依据
章程做出具体决定并实施之前，是不能对大学章程进行司法裁判的。其原因在于：规范性文件的附
带审查是作为一个诉讼请求而不是诉讼案例而提出。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国新
修订的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
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基于此，新 《行政诉讼法》是把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受案范
围之外的。大学章程作为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实践中，同理是不能被纳入到司法审查的，只能在当
法院受理高校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时才能被纳入审查范围，与诉讼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公民、组织是不能对大学章程提起审查要求的。另外，法院不能对大学章程本身进行审查，只
能对高校在做出具体决定时所依据的章程条款进行附带审查。和一般司法审查一样，法院可以通过
两种情况对大学章程进行附带审查：第一种是在涉及高校行政诉讼案件时，对案件中高校实施具体
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章程条款进行审查；第二种是在诉讼提起时，原告没有提起审查要求，法院在审
查高校具体行政行为时，可以附带对其所依据的大学章程条款进行合法性审查。以 “田永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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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北京科技大学制定的学生管理规定和学籍管理规定等文件与教育部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对考试作弊进行处分的规定要求存在较大出入，北京科技大学自行制定的校规０６８号通
知严重超出了其权限，而且对学生 “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国家、教育部所制定 《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校规制定上缺乏法律依据，形成越权，因而理应被视为非法和无
效。但是，法院在审理这一高校诉讼案件时只能针对当事人因校规或章程某一条款而受到重大损失
而对校规或章程的某一条款进行审查，如果没有涉及当事人具体利益，那么法院是不能对校规进行
合法性审查的，这也恰好符合当时法院审查的实际情况。

２．尊重高校自主判断原则。一直以来，我国高校作为政府附属机构，代表国家行使一定的教
育行政管理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高校拥有行政自主权。根据司法、行政独立原则，作为一个
“准”行政机关，高校从法理上应该被赋予独立于司法的自主领域。高校可以根据其既有教育教学、
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享有自主判断权。在面对高校在教育教学、管理中的教育行政决定上，
法院只能行使有限的司法审查权。为何呢？大学作为一个高深学问研究的场所，需要高深知识的人
才能处理好事情。而法官只是法律领域中的专家，并不是教育领域的专家，对于学生管理、学生是
否达到高校的学术必要要求等学术水平的判定问题，高校比法院更具有发言权，学术、学业上的标
准属于高校的专业领地，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畴。秉着司法有限介入的原则，法院必须要尊重
和保护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为此，法院在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必须要尊重高校的专业自
主权、学术自治权和事先判断权。高校在学术上的一些特别规定，如对学生培养质量与标准等不是
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它涉及高校的学术性问题，理应不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但是，尊重高校
学术自治和事先判断权，绝不等于不可以审查高校的学术问题。如果高校在制定学术、学业规则时
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正当程序，存在明显不合理，那么法院也可以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

３．间接审查原则。间接审查是指人民法院对那些经由审查认定为不合法的大学章程不能在法
律上直接宣告其无效，而是对该章程不予以适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尊重和保护大学自治。为什么
要坚持间接审查呢？从司法角度而言，司法审判具有最终性，它不像学校内部的教育申诉、教育行
政复议等救济渠道那样，具有延续性和补救性，它是公民、组织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司
法宣告具有最为彻底的终结。对于一所大学的章程而言，一旦被司法审查宣告无效，那么就永远失
去了效力，这对高校而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无异于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毕竟制定一个
大学章程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尽管制定出来的大学章程可能会存在各种问题，但是如果通过司法
审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高校积极配合予以弥补，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对完善大学章程具有
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结　论

大学自治首先体现为大学根据自身发展特色制定大学章程，进而大学章程通过对大学的办学理
念和特色、发展目标、治理结构等重要内容进行规定，为大学自治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在法治社
会里，不仅需要法律治理，更需要良法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立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学校，良法应当先行。实现大学良法自治，法
院不仅能够审查大学具体行政行为，而且也能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只是为了确保大学应有
的自治空间，法院在对大学章程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必须要保持必要的抑制与谦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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